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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城港市农业农村局关于

印发《防城港市2021年蔬菜产业
奖补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（农业农村水利）局：
为抓好“菜篮子”产品稳产保供工作，逐步提高我市蔬菜生产供应水平，增强蔬菜稳产保供能力，我局制定了《防城港市2021年蔬菜产业奖补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实施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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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城港市农业农村局
2021年7月26日 
防城港市2021年蔬菜产业奖补实施方案

为抓好“菜篮子”产品稳产保供工作，逐步提高我市蔬菜生产供应水平，增强蔬菜稳产保供能力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1、 经费安排

    在2021年市本级预算灭荒复耕补助400万元经费中，安排蔬菜产业补助280万元。
　　二、补助标准

以项目申报，先建后补方式进行补助，优先补助规模100亩以上规模化、标准化蔬菜基地，补助方向为基础设施建设。

1.蔬菜基地“水肥一体化”建设。对蔬菜基地“水肥一体化”项目建设，给予“水肥一体化”建设资金投资总额不高于50%的奖补。
2.蔬菜分选车间、冷库建设。对蔬菜基地分选车间、冷库项目建设，给予分选车间、冷库建设资金投资总额不高于50%的奖补。
3.蔬菜大棚建设。建设蔬菜大棚10亩以上的，给予大棚主体建设资金投资总额不高于50%的奖补。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组织申报

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辖区内蔬菜种植业主申报项目，申报需提交的材料包括：提交项目申报表、项目建设方案（包括建设计划、建设内容及预算、主要措施等内容）、营业执照（或个人身份证件）、土地流转合同等材料。

（二）申报时间

为有效促进项目实施和加快资金使用进度，项目于2021年8月15日前完成申报工作。

（三）县级审核、市级评审

项目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上报，市农业农村局组织5－7名专家组成专家组进行评审，评审通过的项目，公示5个工作日（含），报市农业农村局党组审定。

（四）经费拨付

审定通过的项目，通过财政将项目资金下拨到各县（市、区）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具体组织实施。

（五）验收办法

1.材料要求。需提交的材料包括：项目验收表、项目总结（包括建设计划、建设内容、投入情况、实际效益、带动农户、主要措施等内容）、支出票据、项目图片等材料。

2.验收时间。项目完成后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自行组织验收，11月30日前完成验收工作。

3.验收要求。项目承担单位向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提交材料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验收合格后，公示5个工作日（含），再拨付补助资金。项目采用招标方式实施的，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按招标项目管理的有关要求完成验收。如有需要市级可组织第三方机构对项目进行抽样核验。

（六）项目总结

项目完成后，将项目建设情况、资金投入、取得效果和存在问题形成总结，于11月30日上报市农业农村局备案。

四、其它要求

（一）优先支持脱贫、土地经营权入股模式和有加工订单的项目。

（二）优先支持有土地平整、小块并大块、道路和水利建设等基础设施项目。

（三）对采取各种方式进行骗取、套取补助资金的，按有关法律规定处理。涉及承担主体的，将承担主体列入失信名单，5年内不得申报相关农业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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